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23, 11(6), 5014-5019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6717  

文章引用: 吴一飞.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版权性及其著作权归属[J]. 法学, 2023, 11(6): 5014-5019.  
DOI: 10.12677/ojls.2023.116717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版权性及其著作权归属 
——以ChatGPT为例 

吴一飞 

江南大学法学院，江苏 无锡 
 
收稿日期：2023年8月11日；录用日期：2023年8月16日；发布日期：2023年11月8日 

 
 

 
摘  要 

新技术背景下，ChatGPT类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生成物满足文艺科学领域、独创性、以一定形式表现

且属于人类智力成果等作品构成要件，具有可版权性。在此基础上，当前关于该类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

作权归属存在诸多争议，基于当前技术运用及著作权法立法目的考虑，应当遵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分

类赋权模式，当人工智能开发者与使用者为同一主体，著作权归属于该开发使用者；当开发者与使用者

为不同主体时，首先从其事前约定，无约定时归属于使用者；同时赋予人工智能特殊“署名权”，最终

才能实现权利的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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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technology, the products of ChatGPT-type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
ligence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science, originality, performance in a certain 
form and belonging to human intellectual achievements, and are copyrightable. On this basis,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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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many disputes about the copyright ownership of this kin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s at 
present. Based on the current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of copyright law, 
we should follow the classification and empowerment model of specific situation analysis. When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velopers and users are the same subject, the copyright belongs to the 
subject; when the developer and the user are different subjects, they first abide by the prior agree-
ment, and belong to the user when there is no agreement; at the same tim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given special “signature right”. Finally,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rights can be re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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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22 年 11 月，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 OpenAI 研发的聊天机器人程序 ChatGPT (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一夜爆火。作为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其是基于大型语言模型

(Large Language Model, LLM)预训练的新型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新技术背景下，其可以根据

上下文实现近乎人类的对话，甚至可以完成剧本创作、学术论文写作等任务。此后，谷歌、百度等国内

外科技互联网公司纷纷推出旗下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突破了人

们以往对人工智能发展的认知，近乎真人的对话与创作使得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人工智能是否已经具有了

独立意识与人格，其生成物是否具有可版权性即可以视为著作权法上的作品？如果可以视为作品，由于

其创作过程中涉及人工智能本身、投资及开发者、使用者等诸多主体，其著作权归属又应如何分配？本

文试图以 ChatGPT 为例，通过对其工作机理的探析，明晰该类预训练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生成物 1是否具

有可版权性，并对其权属提出合理的分配路径。 

2.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工作机制及其工具属性 

探究当前阶段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以 ChatGPT 为例，根据其官网介绍 [1]，其工作机制主要为四阶段：

1) 数据学习，在文本数据集上对人工智能进行模型训练，使得人工智能通过大量数据学习掌握文字接龙

的能力。2) 人工标注，由人类就一些问题给出答案，由人工智能对这些问题及答案进行学习，从而引导

人工智能的回答接近人类喜好。3) 搭建奖励模型，对于同一问题人工智能给出的不同回答，由人类进行

打分排序，根据这些回答及排序，训练出符合人类价值判断标准的奖励模型。4) 强化学习与优化，人工

智能继续自我学习，并根据奖励模型不断调整自己的生成内容，实现自我优化。此类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特征即使用“利用人类反馈强化学习(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 RLHF)”的训练方式，

无论是在第一阶段的数据选择、第二阶段的人工标注，还是在第三阶段搭建奖励模型的排序等步骤中，

人类的作用及价值判断仍旧占据主导地位。 
由此可见，即使 ChatGPT 类生成式人工智能看似可以与人类自由对话，其创作已经具有外观上的自

主性，但是在当前的技术背景下，人的作用依然是无法替代的，人工智能做出的创作与回答依旧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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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研究对象为预训练生成式人工智能，为方便行文，以下直接称生成式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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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价值延续，其生成内容依然取决于开发者数据库的选定、对其价值的灌输等预训练，“人工智能只

是开发者、训练者的自由意志和价值观的执行者” [2]，当前技术阶段，此类人工智能只能充当人类的工

具，无法达到“拟制人” [3]的层面。在承认新技术背景下此类人工智能仍旧是工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

讨论此类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问题。 

3. 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版权性 

著作权法上对于作品的认定也即判断是否具有可版权性需要满足四个要件，1) 文学、艺术、科学领

域，2) 具有独创性，3) 以一定形式表现，4) 属于人类智力成果。其中 1、3 两个要件在人工智能生成物

领域中已经没有争议，当前关于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具有可版权性的争议主要集中于是否具有独创性及

是否属于人类智力成果。 

3.1. 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具有独创性 

著作权法上的独创性包含独与创两个方面，前者指作品由作者自己独立完成，而非复制抄袭他人，

后者指具有一定的智力创造性。 
关于独创性现有观点分为“作者中心主义”与“读者中心主义” [4]。从“作者中心主义”观点出发，

作品的作者必须是人类，作品必须是人类精神和个性的延伸。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应用算法、规则和模板

的结果，其不具有个性特征，其内容不符合独创性要求 [5]。而“读者中心主义”观点认为，独创性判断

来自作者以外的社会评价 [6]。从读者角度出发，人工智能生成物并非复制抄袭其他作品且满足最低限度

的创作要求，就不要考虑其创作主体与创作过程。 
从上文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工作机制及工具属性出发，“作者中心主义”与“读者中心主义”其实并

不冲突。“作者中心主义”认定人工智能无法成为著作权法上作品的创作主体，从而推断人工智能生成

物不具有可版权性，其存在认定人工智能为作品主体的假设错误，如若将人工智能仅仅视为人类的工具，

那么从“作者中心主义”出发，人类才是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作者，如 ChatGPT 应用中，输出结果是人类

数据库选择及价值标注、奖励模型构建下的产物，其内容体现了人类精神与个性，符合独创性要求。从

“读者中心主义”出发，具有工具属性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生成物已然满足作品自身表达的独创性要求，

其生成物于人类作者生成物已经没有外观上的区别。 
综上，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具有独创性的争议其实并非作品自身表达上的争议，毕竟将人工

智能生成物与人类作者作品放在一起考虑时，已经是在客观上承认了人工智能生成物与人类作者的作品

在外观上并无差异。其本质争议是创作主体与创作过程是否应该纳入独创性的考虑，“作者中心主义”

认为人类才能成为作者，创造过程应该是人类情感的表达，而非模型与算法；“读者中心主义”只考虑

读者的主观感受。所以将生成式人工智能仅仅视为是人类创作的工具，如上文分析，模型与算法中也体

现了人类的精神与价值取向，从这一角度出发，无论在“作者中心主义”还是“读者中心主义”上，生

成式人工智能的生成物都已经具有了独创性。 

3.2. 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属于人类智力成果 

生成式人工智能其自身就是人类智力成果的产物，其运作逻辑始终无法脱离人类为其注入的算法与

模型，即使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最先进的深度学习训练模式，也是基于人类算法并通过人类反馈搭建。

在承认生成式人工智能依然是人类的工具并不具有独立意识与人格的前提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物也

囊括在人类的智力成果中。另外，即使只考虑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物本身，以 ChatGPT 为例，其第一阶

段是让人工智能在海量数据中学习文字接龙，其生成内容不管是表达逻辑还是语言形式上都与人类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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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三阶段通过人工标注及奖励模型训练使其回答更趋近于人类的价值选择及喜好，在不断的数据输

入、产出、反馈、再微调的过程中，ChatGPT 的生成内容无论是内在价值选择上，还是外在的表达逻辑

上，都已经和人类的输出没有区别，符合人类智力成果的要求。 
综上，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工具属性出发，其生成物已经符合具有独创性及人类智力成果两个构成

要件，该类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生成物具有著作权法上的可版权性，可以构成作品。 

4. 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归属 

4.1. 当前观点的评析 

4.1.1. “拟制人”说 
该观点的支持者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归属于人工智能所有 [7]，其观点基础是人工

智能能够成为著作权意义上的主体，本文在上文中已经驳斥了人工智能的主体性，在当前的技术发展阶

段，人工智能依然是人类创作使用的工具，著作权不能归属于工具本身。一方面，著作权上的主体要具

有行使权利与承担义务的能力，其首先应该是民事主体，显而易见，当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具有行

使权利、承担义务的能力。另一方面，著作权制度构建的意义是鼓励人的创作，生成式人工智能并不具

有被鼓励的情感能力。综上，在人工智能技术得到颠覆性改变前，人工智能还无法成为著作权的主体。 

4.1.2. 公有领域说 
该观点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应该归属于整个社会，成为公共财产。该观点忽略了知识产

权制度设立的目的，即保护个人创作成果从而促进文化科学繁荣。如若怠惰地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

权归于公有领域，会降低针对人工智能生成物原创性的激励 [8]，从而导致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放缓。另

外，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全然放置在公有领域，也会导致大规模的抄袭复制行为，严重损害著作

权市场，造成司法混乱。对于当前的人工智能生成物，不论是投资者、开发者还是使用者，都存在享有

其著作权的可能性，法律应该追求厘清关系，从而规范该著作权市场，而非偷懒地以公有财产概之。 

4.1.3. 投资开发者说 
该观点的支持者从鼓励创新创作的角度出发，认为将著作权赋予人工智能的投资者或开发者有利于

鼓励投资及开发，从而能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事实上，投资者并没有实际参与创作，将著作权完

全归于投资者并不符合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创作即所有”原则 [9]，忽视了开发者及使用者在内容生成过

程所做的工作。如若全然归于开发者，也忽视了使用者在内容生成过程中的劳动。并且，从激励角度出

发，投资者的正激励来源于投资人工智能获得的收益，而非人工智能后续的作品，开发者的正激励也已

经由投资者满足，单独从激励角度出发分配著作权属，难以形成逻辑闭环。 

4.1.4. 使用者说 
该观点认为，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著作权属归于人工智能使用者，该学说在开发者与使用者为同一

主体时具有一定合理性，不管是程序模型的开发还是人工标注，抑或最后的内容输入都是源于统一主体，

那么生成作品的全流程都受同一主体价值观的影响，是同一主体思想的延伸，此时可视开发使用者为著

作者权主体。当前诸多公司研发生成式人工智能并利用其进行内容创作，其不存在与外界的著作权纠纷，

甚至其自身不透露的话，外界压根无法分辨某一作品的主体是人类作者还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但是，当

开发者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向社会，社会大众成为使用者尤其是付费使用者时，著作权属归属于使用者

就存在了争议。一方面，大众使用者并未参与基础模型的构建，其思想只影响了人工智能的部分表达，

对生成作品的贡献度有限，并不能当然地占有作品的著作权。另一方面，大众使用者也在作品生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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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尤其在需要详细输入内容引导内容产出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中甚至发挥了主要作用，

此时就不能将著作权全然归属于开发者等主体，需要考虑使用者的贡献。 

4.2. 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分配 

根据对当前存在的人工智能生成作品著作权归属观点的分析，当前“拟制人”说及公有领域说并不

存在适用空间，而由于人工智能生成作品过程中涉及投资者、开发者、使用者多方主体，将著作权单一

归属于某一主体的投资开发者说抑或使用者说都过于片面，且人工智能生成作品存在其特殊性，对于著

作人身权及财产权的分配也存在其特殊性，所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分类赋权才能实现权利的合理配置。 

4.2.1. 人工智能开发者与使用者为同一主体 
在诸多领域，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开发者与使用者其实都为同一主体，开发者开发生成式人工智能替

代人工，从而降低自身运用成本或提升工作效率，如著名的人工智能第一案“腾讯诉上海盈迅案”中，

该案中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开发者与使用者都为腾讯公司，所以整个作品所需要的劳动都来源于腾讯公司，

其作品的价值延伸也来自于腾讯公司，故其人工智能作品的著作权当然归属于腾讯公司。进一步说，如

若腾讯公司不公布该作品的“作者”为人工智能，而为某一员工，从“读者中心主义”出发，复制抄袭

必然侵犯其作品著作权。在开发者主动公布人工智能的过程中，就更应保护其权利，才有利于推进人工

智能进步，促进文化科学事业繁荣。 

4.2.2. 人工智能开发者与使用者为不同主体 
自 ChatGPT 出现并向公众开放以来，诸多科技互联网公司纷纷推出旗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由社会

公众利用这类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大量出现，在此情况下，人工智能的开发者与使用者为不同主

体。在此情况下，著作权的归属应该首先考虑事前约定，如 OpenAI 在 GPT 系列使用条款中明确用户对

其创作的内容拥有完整的著作权，此时就应当将著作权归于使用者，涉及著作权纠纷时以约定条款为准。 
其次，在事前并未约定的情况下，开发者与使用者都对作品的生成作出了贡献且比例难以划分，因

此也难以按比例对著作权进行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回归到著作权最初的设立目的即激励创作而言，开

发者所受激励来源于投资者的投资或对人工智能本身享有的知识产权，其激励已经在初次分配中得到一

定满足，不应“双重获利” [10]，将著作权分配给大众使用者更能鼓励作品的创作，更有利于社会文化科

学领域的整体进步。 

4.2.3. 赋予人工智能以特殊“署名权” 
前文已经分析过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工具属性，所以此处所讲的署名权并非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

成为著作权的主体，其只是将人工智能拟制为“机器作者”，赋予“署名权”并非保护该人工智能的权

利，而是出于激励目的，赋予背后的投资者及开发者以著作人身权。虽然前文提及投资、开发者已经在

初次分配中得到了一定满足，但是出于进一步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目的，将“机器作者”署名于

作品之上，能在不损害使用者著作财产权利及避免司法混乱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事业发展，

不失为当前阶段的合理制度设计。 

5. 总结 

综上，在当前的技术发展背景下，以 ChatGPT 为典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依然是人类的工具，其内容

生成过程仍是人类创作的过程，根据著作权法上作品的认定，其生成内容已经具有可版权性，构成著作

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在此基础上，与其相关的著作权归属仍然未有明确制度设计，当前阶段，针对生成

式人工智能的不同使用情况，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分类保护与赋权已经是最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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